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规划建设管理局2021年政府类第三方服务项目费项目-招标公告
新疆西部工程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受 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规划建设管理局 的委托，对其所需的 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规划建设管理局2021年政府类第三方服务项目费项目 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合格投标企业以密封标书的方式参与投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规划建设管理局2021年政府类第三方服务项目费项目
二、招标文件编号： XBZB2021-118
三、预算资金：80万元
四、采购内容：(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合法经营范围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投标人应出具《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2）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人参加投标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并携带本人社保缴纳证明。
3）提供公司近半年内任意一月依法缴纳税收证明；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7) 投标人须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
8)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的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6%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具有环境标志、节能、自主创新的产品。（注：环境标志产品是指由财政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有效期内的产品；节能产品是指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有效期内的产品。）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报名时携带以上所有资料原件，并递交复印件两套（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否则不予报名.
六、招标文件获取：
（1）报名时间： 2021年10月11日至2021年10月18日（每日上午10：30-13:30，下午15:30-18:00）（节假日除外，5个工作日）。
（2）报名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66号水清木华写字楼A0座10楼
（3）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200元/包（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七、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八、联系人及电话
采购人名称：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规划建设管理局
联系人：吴乃航
联系电话：13999220593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西部工程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地 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66号水清木华写字楼A0座10楼
联系人：付长江/黄志杰
电 话：18599111930






                                        新疆西部工程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